


 

二、前項營業報告書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7至 16 頁，財務報

表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41 至 48 頁，敬請  承認。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數 4,454,536,189 權，經票

決結果：贊成 3,722,060,68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數 1,839,174,155 權），占表決權總數 83.6％，反對

97,19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97,197 權），棄

權 732,378,31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486,347,928 權）。贊成權數超過本公司章程規定數額，本

案照案承認。 

 

第二案 

案由：為依法提出 101 年度盈餘分派之議案，請  承認案。 

（董事會提） 

附件：盈餘分配表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數 4,454,536,189 權，經票

決結果：贊成 3,722,020,30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數 1,839,133,780 權），占表決權總數 83.6％，反對

137,97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137,977 權），

棄權 732,377,90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486,347,523 權）。贊成權數超過本公司章程規定數額，本

案照案承認。 

 

四、討論事項 

第一案 

案由：為擬以本公司 101 年度應分派股息及紅利之一部計新台幣

24 億 4,836 萬 1,840 元轉為增資發行新股，請  公決案。 

（董事會提） 

說明：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金、改善財務結構，擬利用 101

年度應分派股息及紅利之一部計新台幣24億 4,836萬

1,840 元，依公司法第 240 條之規定，以發行新股方式

辦理增資，發行新股 2 億 4,483 萬 6,184 股，俟呈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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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核准增資公開發行後，再行訂定配發股份股

利基準日，按原股東持有股份比例計算，每 1,000 股

配發增資股 40 股，其不滿 1股之畸零股，得由股東於

配股當年度自行合併湊成整數分配股份，逾期未辦理

合併者，以現金分派，其股份洽由特定人按面額承購。 

二、本次增資發行新股，其權利義務與原已發行之舊股完

全相同，發行條件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擬授權董事會

全權處理，所擬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因討論事項第一案至第六案均有股東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表

示反對及棄權，為節省時間，經主席裁示先逐案討論後，再同時

進行投票表決，並指定股東陳輝石、羅榮輝、林信燿、吳明漢、

賴銘祥、莊錦川為監票員，張靜芬、楊麗卿、謝金孟、張幸愛、

高月里、王意真為計票員。）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數 4,454,536,189 權，經票

決結果：贊成 3,722,043,06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數 1,839,156,535 權），占表決權總數 83.6％，反對

109,08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109,088 權），

棄權 732,384,04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486,353,657 權）。贊成權數超過本公司章程規定數額，本

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為擬修正本公司章程，如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是否可

行？請  公決案。                       （董事會提） 

條 次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正理由

第六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

幣六佰一十二億零九佰零

四萬五仟九佰七十元，分

為六十一億二仟零九十萬

四仟五佰九十七股，每股

新台幣壹拾元，全額發行

。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

幣六佰三十六億五仟七佰

四十萬七仟八佰一十元，

分為六十三億六仟五佰七

十四萬零七佰八十一股，

每股新台幣壹拾元，全額

發行。 

配合本年

度增加資

本，修訂

資本總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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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八條 全體董事之報酬，授權董

事會依董事對本公司營運

參與之程度及貢獻之價值

，並參照同業通常支給之

水準議定之。 

全體董事之報酬，授權董

事會依董事對本公司營運

參與之程度及貢獻之價值 

，並參照同業通常支給之

水準議定之。 

本公司得為董事於任期內

就其執行業務範圍依法應

負之賠償責任購買責任保

險。 

配合業務

需要，依

上市(櫃)

公司治理

實務守則

第39條規

定，增訂

第二項公

司得為董

事投保。

第卅五條 全體監察人之報酬，授權

董事會依監察人對本公司

營運參與之程度及貢獻之

價值，並參照同業通常支

給之水準議定之。 

全體監察人之報酬，授權

董事會依監察人對本公司

營運參與之程度及貢獻之

價值，並參照同業通常支

給之水準議定之。 
本公司得為監察人於任期

內就其執行業務範圍依法

應負之賠償責任購買責任

保險。 

配合業務

需要，依

上市(櫃)

公司治理

實務守則

第39條規

定，增訂

第二項公

司得為監

察人投保

。 

第四一條 （略） 依原條文增列「第五十九

次修正於一○二年六月十

四日」。 

配合條文

修正，增

列修正日

期。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數 4,454,536,189 權，經票

決結果：贊成 3,721,393,20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數 1,838,506,681 權），占表決權總數 83.5％，反對

739,17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739,173 權），

棄權 732,403,80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486,373,426 權）。贊成權數超過本公司章程規定數額，本

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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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為強化股東會作業，保障股東權益，擬參照臺灣證券交易

所股份有限公司102年 2月27日臺證上一字第1020003468

號公告內容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相關條文，如

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是否可行？請  公決案。 

                                     （董事會提） 

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第六條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年報、

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

他會議資料，交付予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

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

或其他出席證明出席股東會；

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

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出席股東應繳交簽到卡以代簽

到。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

東會之代表人不限於一人。法

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

派一人代表出席。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

理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

，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理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

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理之

；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

適足適任人員辦理之。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年報、

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

他會議資料，交付予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

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理

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

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

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

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

東會之代表人不限於一人。法

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

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七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

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

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代理之，無副董事

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不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

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

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代理之，無副董事

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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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能行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常務董事一人代理之；其未設

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

理之，董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

，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

代理之。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

董事會過半數之董事參與出席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

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

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

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律師、會

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能行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常務董事一人代理之；其未設

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

理之，董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

，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

代理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

代理者，以任職六個月以上，

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狀況之常

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

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

董事會過半數之董事參與出席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

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

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

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律師、會

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第八條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

全程錄音或錄影，並至少保存

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

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本公司應於受理股東報到時起

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行過

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連續不

間斷錄音及錄影。 

前項影音資料應至少保存一年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

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三

條 

（以上略）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

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

具有股東身分。計票應於股東

（以上略）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

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

具有股東身分。股東會表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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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

，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錄。 

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

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

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

，包含統計之權數，並作成紀

錄。 

第十四

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

，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

範辦理，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

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

，並至少保存一年。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

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

止。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

，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

範辦理，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

名單與其當選權數。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

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

，並至少保存一年。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

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

止。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數 4,454,536,189 權，經票

決結果：贊成 3,721,412,95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數 1,838,526,430 權），占表決權總數 83.5％，反對

731,02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731,020 權），

棄權 732,392,21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486,361,830 權）。贊成權數超過本公司章程規定數額，本

案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為配合實務作業需要並遵照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1 年 7

月 6日金管證審字第 1010029874 號令修正「公開發行公司

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準則」之規定，擬修正本公司「資

金貸與他人作業辦法」相關條文，如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

表，是否可行？請  公決案。             （董事會提） 

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第四條 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額度之限 本公司資金貸與總額及個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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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制： 

一、資金貸與他人之總額以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為限

，其中貸與無業務往來但

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者之

總額以淨值百分之四十為

限。 

二、資金貸與個別對象之限額

，關係企業及有業務往來

者以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

十五為限；其他對象以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 

三、依第七條辦理資金貸與時

，本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

金貸與之授權額度不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十。 

象貸與限額： 

一、資金貸與他人之總額以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為限

，其中貸與無業務往來但

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者之

總額以淨值百分之四十為

限。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

司或行號，以不超過雙方

間業務往來金額為限，所

稱業務往來金額係指最近

一年度雙方間進貨或銷貨

金額孰高者，且不得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五

。 

三、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之公

司或行號，屬關係企業者

以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

五為限；其他對象以本公

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四、依第七條辦理資金貸與時

，本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

金貸與之授權額度不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十。 

第十三

條 

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應依下列

規定公開相關資訊：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

將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

資金貸與他人餘額輸入證

券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 

二、本公司資金貸予他人餘額

達下列標準之一者，應於

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應依下列

規定公開相關資訊：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

將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

資金貸與他人餘額輸入證

券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 

二、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餘額

達下列標準之一者，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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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輸

入上述申報網站：  
(1)本公司及子公司資金貸

予他人餘額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 

(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資金貸與餘額達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十以上者。 

(3)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

金貸與金額達新台幣一

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二以上。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若非屬國

內公開發行公司者，該子

公司有前項各款應公告申

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

之。前項子公司資金貸與

他人餘額佔淨值比率之計

算，以該子公司資金貸與

餘額佔本公司淨值比率計

算之。 

四、本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規定，評估資金貸與

情形並提列適足之備抵壞

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

露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

資訊予簽證會計師執行必

要之查核程序。 

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輸入上述申報網站： 

(1)本公司及子公司資金貸

與他人餘額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 

(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資金貸與餘額達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十以上者。 

(3)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

金貸與金額達新台幣一

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二以上。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若非屬國

內公開發行公司者，該子

公司有前項各款應公告申

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

之。前項子公司資金貸與

他人餘額佔淨值比率之計

算，以該子公司資金貸與

餘額佔本公司淨值比率計

算之。 

四、本公司應評估資金貸與情

形並提列適足之備抵壞帳

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露

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

訊予簽證會計師執行必要

之查核程序。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數 4,454,536,189 權，經票

決結果：贊成 3,721,401,68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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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權數 1,838,515,160 權），占表決權總數 83.5％，反對

732,25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732,256 權），

棄權 732,402,24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486,371,864 權）。贊成權數超過本公司章程規定數額，本

案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由：為配合實務作業需要並遵照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1 年 7

月 6日金管證審字第 1010029874 號令修正「公開發行公司

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準則」之規定，擬修正本公司「背

書保證作業程序」相關條文，如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是否可行？請  公決案。                 （董事會提） 

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第四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總額不得超

過公司淨值之一‧三倍，對單

一企業背書保證金額不得超過

前述總額之二分之一。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背書保證

之總額不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一‧三倍，對單一企業背書保

證金額不得超過前述總額之二

分之一。 

（以下略） 

本公司、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

對外背書保證限額如下： 
一、對外背書保證總額不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一．三倍 
。 

二、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金額

不得超過前款最高總額之

二分之一。 
三、因業務往來關係而辦理背

書保證者，其個別背書保

證金額以不超過雙方間業

務往來金額為限，所稱業

務往來金額係指雙方間進

貨或銷貨金額孰高者，惟

最高金額不得超過前款規

定。 

（以下略） 

第十一

條 

本公司除應依第十條規定公告

申報每月背書保證餘額外，背

書保證金額達下列標準之一者 

本公司除應依第十條規定公告

申報每月背書保證餘額外，背

書保證金額達下列標準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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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

輸入證券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

之總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

上者。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金額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金額達新台幣

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

保證金額、長期投資金額

及資金貸放金額合計達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

保證金額達新台幣三千萬

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

上。 

，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輸入證券主管機關指

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

之總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

上者。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金額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金額達新台幣

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

保證金額、長期性質之投

資金額及資金貸放金額合

計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

保證金額達新台幣三千萬

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

上。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數 4,454,536,189 權，經票

決結果：贊成 3,721,410,65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數 1,838,524,132 權），占表決權總數 83.5％，反對

733,91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733,914 權），

棄權 732,391,61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486,361,234 權）。贊成權數超過本公司章程規定數額，本

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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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案 

案由：為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請  公決案。（董事會提） 

說明：一、依據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

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

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目前本公司董事兼任與本公司營業性質相同或類似公

司之董事或經理人名單如下： 

董事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李志村 台塑大金精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塑美國公司董事長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王文淵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化出光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灣醋酸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化塑膠（寧波）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塑集團熱電（寧波）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化苯酚（寧波）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化興業（寧波）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化聚苯乙烯（寧波）有限公司董事長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台塑大金精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台塑美國公司董事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王瑞華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台化出光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台塑美國公司董事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文潮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林健男 台塑美國公司總經理 

三、以上董事係分別兼任本公司轉投資事業或關係企業及

其轉投資事業之董事與經理人，其行為對本公司並無

利益衝突之虞，擬同意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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